附件1  
宝山区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立项指南

为规范宝山现代都市农业发展专项项目建设管理，根据《上海市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立项指南》，结合本区实际，特制订《宝山区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立项指南》。

一、高水平粮田设施建设项目

1. 扶持条件
（1）在本区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项目区集中连片，面积不低于300亩，土地流转必须符合规范要求，重点聚焦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具有都市农业特色的现代化粮食生产示范片。

（2）高水平粮田设施建设项目建设前应落实相关配套设施的设施农用地指标。

（3）建设项目分为农业设施与水利设施两部分，两部分为一个整体，其中农业设施由区农委、区财政负责评审、审批，水利设施由水务部门负责实施。

2. 建设内容

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粮食仓库（看护房）、晒场、田间沟、路、渠、农桥、泵站、防风林及其它先进的农、林、水等设施设备。
3. 建设标准

参照上海市高水平粮田设施建设标准（沪府办〔2010〕59号）。
4、补贴标准
项目由市、区财政按5:4的比例投入90%，镇财政配套10%。
二、设施菜田建设项目

1. 扶持条件
（1）在本区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项目区集中连片，面积不低于100亩，土地流转必须符合规范要求。

（2）拟建项目所在乡镇近三年设施菜田财政性资产考核均为合格；项目建设前应首先落实相关配套设施的设施农用地指标；项目所在乡镇无未完成验收的其他设施菜田项目。

（3）设施菜田建设项目分为农业设施与水利设施两部分，两部分为一个整体，其中农业设施由区农委、区财政负责评审、审批，水利设施由水务部门负责实施。

2. 建设内容

（1）温室管棚设施。主要包括GP—C832Z型单体棚、GP—C622Z型单体棚、GSW8430连栋棚等。

（2）附属设施。主要包括仓库、场地、围墙、净菜棚、蓄水池等。

（3）水肥一体化辅助设施。主要包括水肥混配池、施肥器等。
（4）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设施，主要包括堆肥棚及废弃物处理池等（该项为必须建设内容）。

（5）绿色防控设施。主要包括防虫网等。
（6）农残检测设施。主要包括农残检测仪等。

3. 建设标准
（1）温室大棚标准执行上海温室制造行业协会推荐标准。
（2）参照《关于本市设施菜田建设的实施意见》（沪农委〔2012〕73号）。
4、投资标准

项目建设投资总额最高为每亩4万元，建设资金由市、区、镇三级财政投入。
5、补贴标准
项目由市、区财政按5:4的比例投入90%，镇财政配套10%。
三、标准化水产养殖场建设项目

1. 扶持条件
(1)标准化水产养殖场必须体现规模化、标准化和生态型的特点，水面连片者不得拆分为若干单体进行建设，Ⅰ、Ⅱ型标准化水产养殖场建设面积不得低于100 亩、Ⅲ型连片建设面积为30-99亩，其中水面面积不低于总面积的65%。)标准化水产养殖场土地流转必须符合规范要求。
(2) 项目建设前应首先落实相关配套设施的设施农用地指标。

2、建设内容
标准化水产养殖场主要建设内容有：池塘改造、进排水系统改造、电力配套、人工湿地、场内道路、场内建筑、周边绿化等。
3、建设标准

参照《规模化水产养殖场生产技术规范》（DB31/T570-2011）的相关要求。
4. 投资标准

Ⅰ、Ⅱ型投资标准为12000元/亩，Ⅲ型为7800元/亩。
5、补贴标准
Ⅰ、Ⅱ型项目由市、区财政按1:1的比例投入75%（其中镇级财政承担区级配套资金的30%），建设单位自筹资金不低于25%。
Ⅲ型项目采用先建后补方式，由市级补贴投资标准的50%，自筹资金不低于50%。
四、区域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项目

1. 扶持条件
（1）在本区基本农田范围内，项目区集中连片，面积不低于70亩（花卉和食用菌除外），土地流转必须符合规范要求。

（2）除蔬菜、油菜以外的经济作物，包括果树、西甜瓜、鲜食玉米、草莓、花卉、食用菌等以及种养结合等新型高效生态农业。

（3）项目建设单位应具有较强的持续经营能力，与农民建立了利益联结机制或有示范带动作用，内部管理规范，并具有对项目投资所需的自筹资金。

（4）项目建设前应首先落实相关配套设施的设施农用地指标。

2. 建设内容
（1）道路、沟渠、仓库、场地等基础设施。
（2）必要的温室大棚、喷滴灌设备、植保机具、遮阳网、配套的输变电设施等生产设施和装备。
（3）冷藏、保鲜、精选、包装、必要的农产品安全检测和追溯设备等加工设施和装备。

（4）新品种、新技术引进、培训、示范、推广和品牌建设等方面的投入。

3. 建设标准

道路、沟渠、仓库、场地等基础设施以及温室大棚等原则上参照设施菜田建设标准。
4、补贴标准
项目由市、区财政按1:1的比例投入75%（其中镇级财政承担区级配套资金的30%），建设单位自筹资金不低于25%；财政扶持资金总规模不超过600万元。

五、农机公共服务设施设备
1、扶持条件

（1）在本区基本农田范围内，服务粮食面积1000亩以上，重点聚焦粮食生产功能区。
（2）具备较高农业生产管理水平和较强农业技术力量。
（3）项目建设前应首先落实相关配套设施的设施农用地指标或建设用地指标。
2. 建设内容

包括农机仓库、油料库房、维修间、配件库、场地道路、辅助设施（指满足农机手管理、培训和休息的室内场所）及其它配套设施设备。

3. 建设标准

库房、场地等建设参照上海市高水平粮田设施建设标准（沪府办〔2010〕59号）。
4、扶持标准

按照实际需要合理确定投资金额，项目由市、区财政按1:1的比例投入75%（其中镇级财政承担区级配套资金的30%），建设单位自筹资金不低于25%。

六、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项目

1. 扶持条件
（1）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满两年，有固定办公场所，土地流转必须符合规范要求，有规范的合作社章程、议事制度、盈余分配制度；能有效地为成员提供市场信息、业务培训、技术指导、农资采购和产品营销等方面的服务；合作社有盈余，且合作社可分配盈余60%按交易量（额）分配给实有成员。

（2）合作社实有成员数30人以上（农机服务、养殖业及农家乐等合作社成员数10人以上）；带动周边农户的数量不少于100户（养殖及农家乐等合作社带动农户的数量不少于50户，农机合作社签约作业面积不少于1000亩）。

（3）种植业类合作社年销售额150万元以上；养殖业及农家乐等合作社年销售额300万元以上；农机合作社年营业额25万元以上；营销类合作社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合作社联社年销售额800万元以上。

（4）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健全，能提供完整的财务会计信息，并按时上传相关财务信息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管理系统（http://www.shhzs.org:8080/zyhzs/）。

（5）合作社能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及相关规定。
（6）上年度已获财政资金扶持的合作社，本年度原则上不再安排财政资金扶持项目。

2. 建设内容

（1）合作社经营所需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

（2）合作社农产品初加工、整理、储存、保鲜和物流设施等固定资产添置，优先更新购置符合国四以上排放标准的菜篮子工程车。
（3）农产品安全检测和追溯设备等；新品种、新技术引进、培训、示范、推广和品牌建设等方面的投入。
（4）政府购买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服务。

（5）合作社项目审计、审价、监理等费用。

3、扶持标准

市级财政扶持合作社联社项目资金原则上不超过100万元，扶持市合作社示范社项目资金不超过50万元，扶持其它合作社项目资金不超过40万元。项目以市级资金投入为主，项目单位自筹资金不少于财政扶持资金20%。
七、休闲农业项目

1. 扶持条件
（1）扶持项目必须符合宝山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原则上总占地面积100亩以上的项目，土地流转必须符合规范要求。
（2）扶持项目建设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建成后对带动当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就业增收效果明显。

（3）扶持项目申报主体为负责项目建设经营的村镇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济实体，鼓励企业等多种类型的经济主体参与投资建设和经营。

2. 扶持内容

旅游综合服务中心、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农产品展销区、卫生间、停车场、标志门楼、标识指示牌、垃圾污水处理、新能源利用、餐饮住宿的洗涤消毒设施、农事景观观光道路、采摘垂钓体验设施、休闲旅游辅助设施、特色民宿、乡村民俗展览馆和演艺场所、信息网络、宣传推介等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建设。

3. 补贴标准
（1）对本区休闲农业集聚区项目、重点发展项目，市、区财政按1:1的比例补贴总投资额的30%，最高补贴金额原则上不超300万元。
（2）休闲农业点单个项目，市、区财政按1:1的比例补贴总投资额的30%，最高补贴金额原则上不超过100万元。
（3）同一项目连续补贴原则上不超过三年。

八、农民专业合作社申请贷款贴息

1. 扶持条件

（1）申请贴息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须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满2年，土地流转必须符合规范要求。贴息周期自上一年度1月1月至12月31日止。

（2）申请贴息的合作社需上传相关财务信息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管理系统（http://www.shhzs.org:8080/zyhzs/）。

（3）申请贴息资金2万元（含2万元）以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需提供上一年度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审计报告(报告附资产负债表、盈余及盈余分配表、成员权益变动表、成员账户汇总表，审计意见应注明申请单位工商登记时间、是否按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设置会计账目、会计核算情况、贷款资金是否按贷款合同使用、合作社成员账户数、年销售额和经营收入、可分配盈余数、二次分配按交易量或交易额比例数、参与分配成员数、已支付时间等)。

2、补贴标准

（1）合作社联社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80%；市级合作社示范社不超过70%；其它合作社60%。保费为贴息周期中发生的贷款担保支出，补贴比例不超过保费的80%。

（2）合作社联社、市级示范合作社贴息资金由市级财政承担；其他合作社贴息资金由市、区县两级财政各承担50%。
公益性储藏保鲜、粮食烘干、设施设备、优质种苗基地、农产品加工、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等项目，待市农委、市财政局明确项目的扶持条件、建设内容、建设标准及投资标准（补贴标准）后再予以制订。
上海市宝山区农业委员会

上海市宝山区财政局

2016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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